台北縣攝影學會自由題材暨年度積分排行榜簡章

961023第17屆第2次理、監事會議修訂
一、主旨：為提倡攝影藝術，提倡攝影題材之開學，藉此特舉辦本影賽。

二、參加資格：限本會會員。(博學會士及參加本會沙龍者不得參加)
三、題材：不拘，以不違反善良風俗、基本國策，能表現個人攝影技巧之作品。

四、規格：一律限5x7吋，彩色作品 (勿裝裱)。

五、參加數量：每人每次限10張內。

六、收件地點：1.活動中心(評選當天晚上)。

2.板橋連絡中心主任 孫寶猜02-82573511(奇異行 板橋市民生路 2段208號)

七、收件日期：每單月月底截止收件，(也可在評審日當天晚上7點以前送件)。
八、評審日期：一年六次雙月舉辦(2.4.6.8.10.12)

九、評審地點：每月第一星期六晚上7點評審，歡迎參觀

              板橋市縣民大道3段33之1號(埤墘聯合活動中心藝文教室華翠橋下)
十、獎勵辦法：

1. 每月獎勵：

金牌獎：1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銀牌獎：1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銅牌獎：1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優選獎：若干名。

入選獎：若干名 

入選最多張獎，精美獎盃或等值禮品。,必須含6張以上方可得之
 (入選張數相同以最高獎位者得之)※若投件人數未達10人(100張以上)
9人以下則取消入
選最多張獎。

2. 年度積分排行榜：

依每雙月產生之金牌獎5分、銀牌獎4分、銅牌獎3分、優獎2分、入選獎1分

分別計算年度積分。凡排名前6名者可得如下獎勵。

第一名：獨得大型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第二名：獨得大型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第三名：獨得大型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第四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第五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第六名：獨得精美獎盃乙座，禮品乙份。

十一、附則：

1.參加作品，投件數入選以上取30%。需貼參加表、填寫題名、作者、地址、電話。
2.金、銀、銅一人一獎(優選一人一獎不含金銀銅)每投件20張取1張優選
3.入選以上作品待製版後始予退件。
4.參加本自由題材作品，本會有權在報章雜誌上發表，不另給酬。
5.參加作品如遇不可抗拒之損失或郵遞失誤恕難負責。

6.凡參加本攝影比賽者，視同承認本簡章之各項規定。

自由組組長 古捷魁   副組長 張首雄   秘書 李貴英 
 專員  陳鼎鑫  蔡憲聲  劉乾祥
